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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14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安丘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

议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安丘市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达环保”）拟与安丘市恒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丘恒鑫”）组建合

资公司投资建设安丘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安丘项目”或“项目”）。安丘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49,558.98 万元，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堆镇店子村南、206 国

道以北，占地 124.8 亩，由泰达环保于 2019 年 9 月中标取得，主要处理整个安丘市的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污泥，其中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 800 吨/日，餐厨垃圾处理规模

100 吨/日，市政污泥处理规模 60-100 吨/日。 

该项目采用 BOT 模式，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含建设期 14 个月）。泰达环保与安

丘恒鑫成立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其中

泰达环保出资 12,4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3%；安丘恒鑫出资 2,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17%，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该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

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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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安丘市恒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安丘经济技术开发区拥翠道 153 号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 法定代表人：韩良 

5. 注册资本：1,000 元整 

6.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项目资产经营管理。（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股权结构 

  

 

 

安丘恒鑫实际控制人为安丘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安丘恒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5,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其中泰达环保出资

12,4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3%；安丘恒鑫出资 2,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7%。 

（二）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暂定） 

2.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3. 住所：安丘市 

4.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污泥处理，销售所产生的电力、汽、

热及灰渣、灰渣制品。对环保类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项目的设计及咨询

服务，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以工商注册为准） 

6. 股权结构 

 

安丘市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 

安丘市恒鑫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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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3. 合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规定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投资测算 

根据《安丘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股权投资报告》，安丘项目总投资49,558.98万元，

其中项目公司资本金为15,000万元，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自行筹措。 

按项目中标价格生活垃圾及污泥处理服务费30元/吨（含税），餐厨垃圾处理服务费

报价为30元/吨（含税）估算，项目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位 估算值 

1 投资总额 万元 49,558.98 

2 建设期 月 14 

3 资金来源    

     3.1 自有资金 万元 15,000.00 

 银行借款 万元 34,558.98 

4 成本   

    4.1 年平均总成本费用 万元 5,157.55 

     年经营成本 万元 2,886.71 

 折合：单位经营成本 元/吨 84.20 

5 经营收入 万元/年 7,830.85 

 垃圾及污泥处理服务费收入 万元/年 910.19 

 售电收入 万元/年 5,762.98 

 餐厨垃圾处理收入  

 

万元/年 96.90 

 粗油脂出售  

 

万元/年 357.12 

 补贴收入（增值税即征即退）  

 

万元/年 703.65 

6 主要财务指标    

   6.1 项目投资（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 7.01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市环境卫

生工程设计院 

天津泰达环保有

限公司 

安丘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 

安丘市恒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99.94% 

0.06% 

8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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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估算值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13.59 

   6.2 自有资金   

 内部收益率 % 8.43 

 投资回收期 年 16.36 

6.3 所得税 万元/年 600.27 

   6.4 税金和附加 万元/年 98.39 

   6.5 达产年均净利润 万元 1,974.63 

综上，该项目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且风险可控。 

五、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泰达环保拟与安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安丘住建局”）和安丘恒鑫分

别签署《安丘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和

《共同投资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主要条款如

下： 

（一）《PPP 项目合同》 

1. 安丘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要处理整个安丘市的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

本项目仅为一期工程，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 800 吨/日。项目总投资额为 49,558.98 万元，

总投资不含生活垃圾处理二期工程费用，包含厂外配套方面，上网线路建设、生产用水

取水管网建设、配套飞灰填埋场建设相关费用。 

2. 项目公司应在其成立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采购文件中要求的环评费、资产

评估及测绘费用、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备升级改造费、实施机构项目管理费、项目周边

绿化用地租赁费、原填埋场办公楼和渗滤液处理车间建设费用评估值、拆迁费用等上述

费用，共计 4,171.2 万元（该费用包含在项目总投资额中）。 

3. 泰达环保应在特许经营期的前五年，按要求每年支付转运设备更新费 300 万元，

其中第一年的费用在在项目公司注册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到账，第二年至第五年的费

用应分别在各年度的相同日期之前到账。 

4. 本项目合作期限共计 30 年，建设期为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最终完工日止的期间，

运营期为自开始运营日起至特许经营期结束之日止的期间。 

（二）《股东协议》 

1.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 15,000 万元，泰达环保以现金方式出资 12,450.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83%；安丘恒鑫以现金方式出资 2,5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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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协议签署后二十工作日内，泰达环保和安丘恒鑫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公司

的注册登记，并按规定完成首期实缴出资。 

3. 自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之后，经政府方事先书面同意，泰达环保可以转让

其股权。 

4.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泰达环保提名三名，安丘恒鑫提名一名，职工董

事一名。董事长由泰达环保提名，副董事长由安丘恒鑫提名。 

5. 公司设高级管理人员四名，其中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财务总监兼任总

会计师一名，均由泰达环保提名。 

以上协议内容以最终签署为准。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生态环保产业是公司第一主业，本次投资旨在扩大公司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拓展生

态环保项目全国布局，增强生态环保产业盈利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投资项目地处山东省，项目如顺利实施将有助于推动公司生态环保产业在

该地区的后续拓展。 

2. 本次投资项目资本金由泰达环保以自有资金投入，剩余投资金额将由项目公司

自行筹措，不会给公司造成财务压力，如顺利投产将对增加公司生态环保产业盈利规模，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安丘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股权投资报告》 

（三）《安丘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合同》（拟签） 

（四）《安丘泰达环保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拟签）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12 日 


